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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七届会议 

临时议程
＊
项目 77 

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

 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报告 

  秘书长的说明＊＊ 

 按照大会 1952年 1月 26日第 512（VI）号决议第 6段和大会 2001 年 12月

10日第 56/52号决议第 2段，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主席为了通报，特将委

员会涉及 2001 年 9月 1 日至 2002年 8月 31 日期间的第五十六次报告递交联合

国各会员国。委员会报告文本载于本说明附件内。 

__________________ 
＊
   A/57/150。 

＊＊
 本报告涉及 2001 年 9月 1日至 2002年 8月 31 日期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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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第五十六次报告 

 大会在其 2001 年 12月 10日第 56/52号决议第 2段中请委员会酌情至迟在

2002年 9月 1 日以前向大会提出报告。委员会提到其 2001 年 8 月 31 日的报告

（A/56/290，附件）并指出，自提交上述报告以来，没有新的情况可报告。 

 


